
平顶山市金融工作局

平顶山市金融工作局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第一条 为促进对市金融工作局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

保障市金融工作局及其执法人员依法行政，防止和纠正违法

和不当的执法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结合本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行政执法监督是指：市金融工作局

对局机关各科室、直属单位的执法活动实施的监督。

第三条 行政执法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应当自觉接受上

级机关对履行职责情况的监督。

第四条 行政执法监督应当遵循监督执法与指导执法

相结合、纠正错误与改进工作相结合的原则，保证行政执法

行为合法、合理，确保依法行政。

第五条 局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和实施执法监

督工作。

第六条 行政执法监督的内容是：

（一）行政执法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

（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贯彻实施情况；

（三）执法主体是否合法；

（四）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适当性；



（五）其他需要监督检查的事项。

第七条 行政执法监督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进行：

（一）对起草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事前审查；

（二）对重大具体执法行为进行事前审理；

（三）组织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对执法文书和事故案卷检

查；

（四）根据有关人员反映的情况或行政相对人投诉等情

况组织专项调查；

（五）其他方式。

第八条 执法监督中可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有关执法人员提供行政执法案卷和相关文件

资料；

（二）查阅、复制行政执法案卷和文件资料；

（三）询问相关执法人员，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四）其他措施。

第九条 在执法监督中，事前审查规范性文件，认为其

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应当提出意见，报局领导。

规范性文件已经发布的，应当提出处理意见，提请局领导审

查。

第十条 在执法监督中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

的，应当提出行政执法监督处理报告，报局领导审议。

执法监督处理报告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涉及的执法执法人员；

（二）相关行政执法行为的基本情况；

（三）对相关行政执法行为的调查情况；

（四）判定行政执法行为违法或者不当的法律依据、理

由；

（五）处理建议。

第十一条 局领导审议后，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一）规范性文件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修改

或者废止；

（二）执法主体不具有执法资格的，责令停止执法活动；

（三）具体执法行为无合法依据或执法不当的，责令予

以变更、撤销或责令重新做出行政处理；

（四）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和不执行或拖延执行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督促其履行或限期执行；

（五）行政执法文书不齐全、不完善的，责令按相关规

定补充、完善。

第十二条 执法机构或者执法人员因故意或者过失导

致行政执法行为违法或者不当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追究行

政执法责任制追究其责任。

第十三条 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监督活动中，滥用职权

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依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